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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配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汕尾定配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监督抽查产品范围为单光和多焦点的验

光处方定配眼镜。

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

判定原则、异议处理。

2 产品分类

2.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及代码见下表 1。

表 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代码 40 404 4042

分类名称 仪器仪表制造 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 眼镜制造

注：参照 GB/T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分类。

2.2 产品种类

2.2.1 按镜片材料可分为玻璃镜片定配眼镜、树脂镜片定配眼镜和其它（如水晶等）镜片定

配眼镜；

2.2.2 按镜架材料可分为金属架定配眼镜和塑料架定配眼镜；

2.2.3 按架型可分为全框架定配眼镜、半框架定配眼镜和无框架定配眼镜。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3.1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 ：两镜片光学中心在与两镜圈几何中心连线平行方向上的距离。

3.2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的实测值与标称值（如瞳距、光学中心距离）

的差值。

3.3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光学中心单侧水平距离与二分之一标称值的差值。

3.4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两镜片光学中心高度的差值。

3.5 光透射比 ：镜片或滤光片的透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之比。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定配眼镜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企业年销售额（如果是连锁企业，

应统计地区的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 2：



表 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 ≥200 且＜3000 ＜200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细则。

GB 10810.1-2005 眼镜镜片 第 1 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0810.3-2006 眼镜镜片及相关眼镜产品 第 3部分:透射比规范及测量方法

GB 13511.1-2011 配装眼镜 第 1 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T 14214-2003 眼镜架 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

QB 2506-2001 光学树脂眼镜片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企业明示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定配眼镜包含所有按处方定制的各类眼镜架以及使用玻璃或树脂镜片的成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企业的加工中心或市场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

的产品。

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样数量，每个受检企业抽样数量为 1副（无备样）。当库存基数少

于抽样数量时，可按事先确定的处方单，现场制作。

6.3 样品处置

6.3.1 为确保样品的完好有效，每一副定配眼镜应附有包含加工制作参数的单据、出厂标识

标签等，并有独立完整的包装。在运输和寄送过程中应适当防护，防止样品变形或破损。

6.3.2 抽取样品后，由抽样人员签封。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

抽样人员负责将抽取的样品送达指定的检验机构，在送样过程中不得损坏样品的密封和防拆

封状态，检验用样品应保存在检验机构。

6.3.3 样品在运输和寄送过程中应适当防护，防止样品变形或破损。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

储存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

6.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

一年度生产的定配眼镜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

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定配眼镜产品。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 3。

表 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 验 项 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

准条款

强制性/

推荐性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 类 B类

1.
镜片表面质量和内在疵

病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0810.1 / 6.6 ●

2. 镜架外观质量 GB 13511.1 / 5.4 强制性 GB 14214 / 5.4 ●

3. 球镜顶焦度偏差（D）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0810.1 / 6.1 ●

4. 柱镜顶焦度偏差（D）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0810.1 / 6.1 ●

5. 柱镜轴位偏差（°）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3511.1 / 6.3 ●

6. 棱镜度偏差（Δ）
GB 13511.1 /

5.6.5
强制性 GB 13511.1 / 6.3 ●

7. 附加顶焦度（D）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0810 / 6.4 ●

8.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

（mm）

GB 13511.1 /

5.6.2
强制性 GB 13511.1 / 6.4 ●

9.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mm）
GB 13511.1 /

5.6.3
强制性 GB 13511.1 / 6.4 ●

10.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偏差

（mm）

GB 13511.1 /

5.6.1
强制性 GB 13511.1 / 6.4 ●

11.
可见光谱区光透射比

（%）
GB 13511.1 / 5.3 强制性 GB 10810.3 / 6.4 ●

12. 紫外光谱区透射比（%）GB 13511.1 / 5.3 强制性 GB 10810.3 / 6.5 ●

13. 镜片厚度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0810.1 / 5.2.2 ●

14. 镜片色泽 GB 13511.1 / 5.2 强制性 GB 13511.1 / 5.2 ●

15. 装配质量 GB 13511.1 / 5.8 强制性 GB 13511.1 / 5.8 ●

16. 标志 1 GB 13511.1 / 7.1 强制性 目测 ●

17. 标志 2 GB 13511.1 / 7.1 强制性 目测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b 重要质量项目。



备注

1. 定配眼镜所用镜片有染色时透射应符合 GB10810.3 5.3 要求，使用光致变色镜片时应

符合 GB 10810.3 5.5 要求，当定配眼镜明示可适合作驾驶镜时应符合 GB 10810.3 5.4

要求。

2. 标志 1 项目包括定配眼镜的顶焦度、轴位、瞳距等涉及处方、标准中要求有标称值的

参数。

3. 标志 2 项目包括生产企业的名称和地址、产品执行标准。

4. 当处方中包含本表中未列的参数，这些参数也应符合 GB13511.1 要求。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 a)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

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b)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强制

性标准要求判定。

c)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且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

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d)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

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e)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

参与判定，但应当在检验报告备注栏中进行说明。

7.2.2 检验机构在接收样品时，必须认真检查样品的封样单有无破损、样品是否完好，样

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作好相应记录。

7.2.3 当检验项目需要拆卸镜片时，应先完成其他性能的检测。

8 判定原则

8.1 单项判定原则

8.1.1 检验项目中出现一个检查单元（副或片）不符合，则判定该项不合格，并根据表 3 规

定，将不合格分为 A类、B 类。

8.1.2 未标注标志 1 中的参数，判定该批产品标志 1 项目不合格；未标注对应的项目判定为

“未标注”。

8.2 产品实物质量判定原则

8.2.1 “合格”判定条件：所检项目全部合格。

8.2.2 “不合格”判定条件：出现一项及以上 A 类或 B 类不合格。

8.2.3 “严重不合格”判定条件：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判定为“严重不合格”：

1) A 类不合格三项以上；

2） A类、B 类不合格合计四项以上；



3） 表 3 中 A类项目中任何一项或多项出现偏差值大于标准允许值的一倍以上。

8888....3333 产品标识判定原则

所检样品标识存在顶焦度、轴位、瞳距等涉及处方、标准中要求有标称值的参数出现一

项或一项以上未标注，判定标识 1项目不合格，产品标识不合格。

所检样品标识存在未标生产企业的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或所标注的标准与产品严重不

符时，判定标志 2项目不合格，当只有标志 2项目不合格时，产品标识结论合格。

8.48.48.48.4 产品检验结果综合判定原则

经检验，所抽取样品实物质量合格，且标识中的标志 1项目合格，综合判定为被抽查产

品合格。出现实物质量或标志 1不合格，则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其中，当产品实物质

量判定为不合格（严重不合格）时，综合判定为不合格（严重不合格）。标识中的标志 2不

参与综合判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

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

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

最终结论。


